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總說明
為發展我國資產管理業務，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刻正積極推動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得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並開放信託業得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及證券經紀商、期貨經紀商或信託業得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並使從事相同業務之業者，均受同一主管機關以同一方式規範，以擴大我國之資產管理規模，使我國資產管理服務事業更臻成熟。

為利申請人瞭解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設置及利證券經紀商、期貨經紀商或信託業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之流程及必要書件等，爰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第六十六條第三項、第六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七十二條規定之授權，訂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以為申請設置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依據。本設置標準共三十一條，茲將其重點臚陳如下：

一、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之業務種類，應由金管會核准，並載明於營業執照；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應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規定辦理。（第二條）

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發起人之消極資格。（第三條）

三、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規定之書件，如係以外文作成者，應提出中文譯本，並經公證或驗證。（第四條）

四、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組織應為股份有限公司，及法定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一千萬元。（第五條）

五、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應設置之部門，及符合資格條件之業務人員最低人數。（第六條）

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申請設置與核發營業執照應檢具之申請書件，及不予許可之事由。（第七條至第九條）

七、證券經紀商或期貨經紀商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應設置之部門、應具備之要件、申請許可與核發營業執照應檢具之書件，及總公司得指派專責顧問部門符合資格條件之業務人員至其分支機構從事證券投資顧問服務等相關規定。（第十條至第十三條）

八、外國證券經紀商或外國期貨經紀商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支機構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應具備之要件、申請許可與核發營業執照應檢具之書件等相關準用條次之規定。（第十四條）

九、信託業申請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或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應具備之要件、申請許可應檢具之書件、辦理登記之期限，及信託業得指派專責部門符合資格條件之業務人員至其分支機構從事證券投資顧問服務等相關規定。（第十五條至第二十二條）

十、證券經紀商或期貨經紀商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及信託業申請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或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不予許可之事由。（第二十三條）

十一、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申請分支機構之設置應具備之要件、申請許可與核發營業執照應檢具之書件等相關規定。（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六條）

十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之他業申請核發或換發營業證照，有關證照費之收取標準及辦理登記之規定。（第二十七條）

十三、證券經紀商或期貨經紀商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及信託業申請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或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之準用條次之規定。（第二十八條）

十四、申請設置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與其分支機構，及他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金管會予以退回申請案件之事由。（第二十九條）

十五、本標準規定有關書件格式，由金管會公告。（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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